
花蓮縣 104 學年度公立幼兒園設施設備概況訪查實施計畫 
 

一、 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年 7 月 30 日國署國字第 1040083870 號函暨

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辦理。 

二、 目的：為協助各地方政府及各幼兒園瞭解園內教學環境及設施設備現況，進而針

對各園設施設備可改善部分整體改善規劃，以提供本局補助各園設施設備

改善經費排序之參考。 

三、 執行單位：本府教育處特殊及幼兒教育科。 

四、 辦理方式：入園實地訪查。 

五、 實施期程： 

年/月 工作內容 備註 

104 年 9 月至 104 年

10 月 

訪查 40 校(園) 

 

1. 104 年 11 月至 105

年3月為104學年度

公幼基礎評鑑期

程，不作安排以避免

撞期造成混淆。 

2. 特幼科幼教同仁支

援辦理。 

104 年 11 月 
訪查結果進行系統登

錄作業 
 

105 年 3 月至 105 年

4 月 
訪查 47 校(園) 

特幼科幼教同仁支援辦

理。 

105 年 5 月至 105 年

6 月 

訪查結果進行系統登

錄作業 
 

六、 訪查項目 

(一) 公立幼兒園設施設備概況檢核表內項目。 

(二) 幼兒園園務行政暨公共安全檢核表。 

七、 辦理本案有功人員依規定核予獎勵。 

八、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【104 學年度公立幼兒園設施設備概況普查作業辦理流程】 

 


